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印鑑卡
戶號：


原 留 印 鑑
定等事宜即日起以左列印鑑或簽名為憑
本股東凡領取股利，轉讓過戶及質權設

出生日期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戶 名






電 話
(H)                      (O)




戶 籍

地 址





通 訊

地 址





(注意事項

1.新戶請檢核上列股東印鑑卡資料是否正確(若不正確，請於印鑑卡上直接修改)

為維護股東權益，請務必

(1) 加蓋貴股東印鑑（務必蓋清楚）或簽名（請看注意事項3.）

(2) 自行填寫出生日期及身分證統一編號欄

(3) 檢附身分證影本正反面一份併同寄回（未檢附者，視同未留存印鑑卡）

2.未成年股東印鑑留存須由父母親加蓋雙方印鑑或簽名並檢附戶口名薄影本一份寄回。

若父母雙方於背版簽立同意書，同意由一方□父□母（請勾「ˇ」選）代表加蓋印鑑或簽名留存者，可僅留存一方。

3.貴股東以簽名為意思之表達本人提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至本股務聯辦處辦理親自簽名，若通訊辦理一律以股東原留印鑑為憑。
同　　意　　書
非 股 務 人 員 請 勿 填 寫

父
母
中文建檔

印鑑建檔


該未成年子女，經父母雙方蓋章或簽名並同意由□父□母(請勾「ˇ」選)一方單獨行使法定代理權，凡辦理本公司股東事務，即日起以印鑑卡留存之印鑑或簽名為憑。特此聲明。

此致　　　　　　　　　　股份有限公司







